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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乡化纤”）与关联方新

乡白鹭精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纺科技”） 2018年度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总额超过年初预计，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新乡白鹭精纺科技有限公司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人民币 17,750.00万元，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十六次

（201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 2018年 4月 25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十六次（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查（未经审计），公司与关联方精纺科技 2018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较年初的预计金额超出 4,361.22 万元。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1条的规定，本事项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的议案》已经 2019 年 1月 25日召

开的第九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在对该事项审议时，关联董事邵长金先生、

宋德顺先生、王文新先生予以回避。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二、 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基本情况  

2018年度公司向精纺科技采购包装物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14,082.94万元，超出预计 2,382.94万元，主要由于公司年产 3×2万吨超细

旦氨纶纤维项目一期工程、公司年产一万吨新型纤维素长丝项目均提前达产，

公司采购包装物数量上升，导致实际发生金额超出预计金额。 



2018年度公司向精纺科技销售粘胶纤维、水电汽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金额 8,028.28万元，超出预计 1,978.28万元，主要由于随着市场环境持续好

转，精纺科技新设捻线车间在 2018 年度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对公司粘胶纤维、

水电汽需求量增大，导致其发生金额超出预计金额。 

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万元） 

2018 发 生

金 额 （ 万

元） 

差 异 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精纺科技 包装物 市场价 11,200.00 13,221.53 2,021.53 

精纺科技 强捻丝 市场价 500.00 861.41 361.41 

小计 - - 11,700.00 14,082.94 2,382.94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精纺科技 
粘胶纤

维 
市场价 5,500.00 7,378.79 1,878.79 

精纺科技 水电汽 市场价 550.00 649.49 99.49 

小计 - - 6050.00 8,028.28 1,978.28 

   

三、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新乡白鹭精纺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新乡市小店工业区新长北线经八路南侧；法定代表人：付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经营范围：各种纤维、纱线研发制造加工；进出

口贸易；纸箱制造、纸管制造，塑料编织制品制造加工；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

白鹭精纺最近一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18,520.91 万

元、净资产 8,122.5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1,233.04 万元、净利润 897.52 万

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白鹭精纺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2018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包装物，销售粘胶长丝等

有关商品，控股子公司新乡市星鹭科技有限公司向其采购强捻丝等原材料，全

资子公司新乡市白鹭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向其销售汽。该关联人与本公司拥有多



年业务关系，具有良好的信誉与履约能力，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帐的可能性，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

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并

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公司与关联方相互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向任

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公司向关联人采购包装物等部分原材料，有利

于降低公司生产成本；公司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或水电汽，有利于公司资源的充

分利用，有利于市场销售，有利于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二）对公司利益的影响。交易公平公正、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无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均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关于2018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的议案》事项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核查，基于客观、独

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新乡白鹭精纺科技有限公司系日常经营所需，交易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降低公司采购成本、充分利用公司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由于2018年

相关市场变化超出预期，因此2018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超出年初预计。 

协议名称 产品或劳务

类别 

关联人 交易价

格 

付款方式 签署日期 有效期 

经营服务框架

协议补充协议 

包装物、粘

胶长丝、水

电汽 

精纺科技 
市场价

格 
按月结清 2019.1.25 

2018.1.1-

2018.12.31 



我们认为，前述关联交易超出部分未改变关联交易条款本身，全部属于日

常关联交易，且对公司业绩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有关规定，我们就本公司与关

联方制定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事先审阅并认可，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合理公平，

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据

此，我们同意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超出方案。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核了该项关联交易超出预计事项并发表意见如下：本次超出预计

部分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八、 备查文件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二）关联交易补充协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的书面文件和独立意见； 

（四）董事会决议； 

（五）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25日 




